附件1

2021年医学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医学科技项目和医学重点学科管理的通知》（川卫函〔2021〕174号），编制2021年省卫生健康委医学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此次医学科技项目申报包含重点研发项目及普及项目两类。普及项目不限项，重点研发项目每单位限2项。
[bookmark: _GoBack]重点研发项目因限项要求，需于8月2日前交申报意向书（项目负责人+项目名称+摘要）发送至邮箱: 942611632@qq.com，审核后通知申报项目负责人。
一、重点研发项目
（一）资助方向：重点支持重大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理论及方法技术，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方法技术、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大卫生健康改革政策等研究领域。优先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和四川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报建设要求的项目。
（二）资助经费：20万元/项（首期拨付10万元，中期督导合格者后拨付10万元），单位按不低于1:1比例配套。
（三）实施周期：2-3年。
（四）资助数量：10项。
（五）申报条件：每个单位不超过2项。项目负责人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年龄60周岁以内（196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具有充足的、与本项目紧密相关的前期工作成果。
（六）资助领域
1.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
（1）围绕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包虫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新型诊断技术、综合治疗方案、创新监测技术、预警和防控技术研究；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对鼠疫、禽流感等重要传染病影响及响应机制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
（2）新冠肺炎疫情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新冠肺炎的发病机理、检测、诊治关键技术和免疫突破病例特征研究；新冠肺炎心血管病等并发症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精准化防控和干预措施效果效益评价等技术研究；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免疫原性、持久性等观察研究。
2.重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
（1）恶性肿瘤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化治疗关键技术研究；基于基因组、蛋白质组等新技术的高效、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方法的肿瘤个体化诊疗研究；
（2）心脑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神经精神疾病和肾脏疾病等重大慢病的诊疗关键技术、规范化诊疗方案、流行病学研究；围绕重大慢病的防、治、康相结合“立体化防治”模式研究。
3.重点人群健康保障研究
（1）老年疾病防控关键技术、诊疗规范研究。老年瓣膜疾病介入治疗新器械的临床应用评价、老年人防跌倒和退行性病变修复研究、老年人行走平衡障碍研究。
（2）妇女儿童疾病的防控关键技术、诊疗规范研究。围绕三胎政策的女性生育力调控技术、生殖健康与辅助生殖技术，孕早期筛查技术、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和关键技术研究；孕产妇妊娠合并内科疾病的防治策略研究；新生儿及儿童罕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机理和诊治策略研究。
4.前沿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1）干细胞治疗、再生医学、基因治疗、免疫治疗等生物治疗关键技术阶段性研究及临床应用；生命组学技术、医学人工智能技术、新型检测与成像技术、微创/无创治疗技术、新型靶向生物材料制备技术、核医学技术等前沿技术协同研究。
（2）新型药物作用靶点发掘，病原微生物精准鉴定、快速筛查和疾病诊断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传染病检测方法研究，新一代测序技术在疾病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3）围绕免疫、代谢、脑科学、衰老调控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阶段性应用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重大脑部疾病的发生机制和临床药物研究；基于多维组学的认知障碍影像关键诊断技术与应用。
5.重大卫生健康改革研究
（1）围绕健康四川建设的政策以及健康促进策略与路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及服务模式研究；围绕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服务、协同医疗、智慧医疗等新型健康服务技术研究。
（2）公共卫生管理及政策研究；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和能力建设研究；公共卫生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医防结合相关研究；智慧疾控体系及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研究。
（七）考核指标：根据具体项目单独制定考核指标。主要约束性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至少满足2项）:（1）形成专家共识或指南规范不少于1项；（2）形成诊断标准、诊疗方案等被国家级诊疗方案采纳；（3）申请专利1-2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或三方测试报告不少于1项；（4）突破关键技术1项；（5）公开发表论文2篇以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著或SCI论著不少于1篇；（6）政策建议报告不少于1个。
二、普及应用项目
（一）资助方向：突出苗圃培育作用，支持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卫生技术人员，为申报省部级项目奠定基础。主要支持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创新医药产品、健康促进、数字健康等领域，推进临床诊疗、疾病防控、卫生管理、科学普及、医学教育等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模式研究。
（二）资助经费：5万元/项，单位按不低于1:2比例配套。
（三）实施周期：不超过2年。
（四）资助数量：200项。
（五）申报条件：项目负责人年龄50周岁以内（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相应的工作基础和科研能力。
（六）考核指标：主要约束性指标包括（至少满足1项）:（1）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著至少1篇；（2）申请专利1-2项，获得1项以上专利授权或软件著作权；（3）政策建议报告或第三方测试报告。

特别提示：因医院现有政策，本次申报项目负责人需要自行落实相关资金配套要求，资金配套模板请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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